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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银行成立于1997年 12月，是
一家总部位于武汉的城市商业银行。汉
口银行咸宁分行成立于2016年12月，
各项业务稳步发展，目前因县域支行发
展需要,现面向社会招聘优秀人才。

一、招聘岗位及资质条件
（一）支行业务主管
1、年龄在35周岁(含)以下，大学本

科及以上学历，金融、财会、经济管理等
相关专业毕业；

2、具有较强的市场开拓能力、业务
处理及沟通协调能力；

3、3年以上银行同岗位或相关岗位
工作经历;

4、能够协助二级支行行长做好本网
点服务工作的组织与管理、部署与推动、

监督与检查；
5、优秀人才资质条件可适当放宽。
（二）综合柜员
1、本科及以上学历；
2、年龄在30岁以下；
3、具有金融行业工作经验或应届毕

业生；
4、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及人际沟通

能力，形象好，亲和力强；
5、具有银行或基金从业资格证优

先；
6、身体健康、品行端正、责任心强，

无不良记录；
7、对于特别优秀人才可以适当放宽

年龄。
（三）对公客户经理
1、年龄35周岁（含）以下；

2、本科及以上学历；
3、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及人际沟通

能力，形象好，亲和力强；
4、具有金融行业对公客户经理等相

关岗位工作经验。
5、对于特别优秀人才可以放宽年

龄。
（四）理财经理
1、年龄35周岁（含）以下；
2、本科及以上学历；
3、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及人际沟通

能力，形象好，亲和力强；
4、具有1年以上银行理财经理或大

堂经理等相关岗位工作经验；
5、持有基金从业资格证书；
6、对于特别优秀人才可以适当放宽

年龄。
（五）大堂经理
1、年龄35周岁（含）以下；
2、本科及以上学历；

3、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及人际沟通
能力，形象好，亲和力强；

4、具有1年以上银行理财经理或大
堂经理等相关岗位工作经验；

5、持有基金从业资格证书；
6、对于特别优秀人才可以适当放宽

年龄。
二、其他事项
（一）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发送至

邮箱（106950@hkbchina.com)，邮箱文
件名请注明“姓名--岗位名称”。应聘
者未收到笔试、面试和体检通知的，视为
未被录用，招聘方不再另行通知。

（二）应聘者对个人填报信息的真实
性负责，如与事实不符，招聘方有权取消
录用资格。

（三）工作地点：湖北省咸宁市及咸
宁市部分县域。

（四）联系人：罗女士
座机:0715-8911378

汉口银行咸宁分行招聘启事

给商家打差评反惹官司

消费者的“差评权”咋维护？

■给商家打差评却坐上被告席

案件发生在重庆市綦江区。2023
年8月，张某获得保险公司免费赠送的
车辆保养服务，前往当地一家修理厂保
养车辆。保养中，修理厂工人用力将机
油标尺把手抽出，导致机油卡尺刻度条
脱落在发动机油底壳里。工人告知张
某，拆除油底壳取出机油卡尺刻度条需
要收取费用。在张某未明确表示认可费
用标准情况下，工人清洗了油底壳，安装
了新的油标尺，对车辆进行了保养。

1天后，张某到修理厂取车，被告知
需付320元。由于对费用存在异议，双
方发生争执并报警。公安机关出警后组
织双方进行协商，张某支付300元后开
车离开。次日，张某在社交平台上发布
了3条视频，描述了争议发生的过程，并
对修理厂的行为作出批评。该修理厂遂
以名誉受到侵害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

“我将自己的真实经历发布在网
络平台的个人账号里，并未歪曲事实，
而且发布不久后我就已将这3条视频
删除，客观上并没有对原告造成任何
损失。”被告席上的张某十分委屈。

原告修理厂负责人则认为，张某发
布的视频严重损害了修理厂的名誉和
生意，其在前期试图与张某协商，未果，
不得已才起诉到法院。修理厂提出的
诉讼请求包括要求张某停止名誉损害
行为，公开道歉，赔偿经济损失2万元。

■是合理批评还是恶意诽谤？

近年来，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差
评纠纷屡见不鲜。记者梳理各地发布
的典型案例，既有消费者的批评意见
得到法院支持而赢得官司，也有人被
法院认定为“恶意差评”而追究责任。

负责审理本案的重庆綦江区人民
法院法官魏永康表示，评判的关键在
于如何界定合理与恶意的边界。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消费者
享有对商品和服务以及保护消费者权
益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利。经营者应当
听取消费者对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
的意见，接受消费者的监督。

“从张某的视频内容来看，基本属
于客观描述及对该修理厂服务质量的个
人感知，没有贬损和丑化的陈述，也没有
出现明显恶意诽谤、侮辱性等词语，不应
认定存在主观恶意；其言论对修理厂产
生的影响程度较低，不足以降低该修理
厂社会评价的损害后果。”魏永康说。

法院最终判决，驳回该汽修厂全
部诉讼请求。

无独有偶，中国消费者协会去年3
月发布的2023年“全国消费维权十大典
型司法案例”中，有一起消费者因差评纠
纷起诉商家侵犯名誉权并胜诉的案例。

2022年9月，姚某某在网上预订
了被告所经营的民宿。姚某某入住后
结合自身体验对该民宿打出三星评
价，后将评价改为一星，被告用“恶意
差评”“缺乏心智”等言辞辱骂姚某
某。因双方沟通未果，姚某某以被告
侵犯其名誉权为由提起诉讼，被告又
反诉要求姚某某赔偿26万元。

2023年12月，湖南省长沙市中级
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被告向原告公开

道歉，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
元并驳回被告全部反诉请求。

■打差评要基于事实把握分寸尺度

消费者的“差评权”有法律撑腰，不
意味着可以利用“差评权”为所欲为。

近年来，多地政法机关开展行动严
打“职业差评师”，一些利用“恶意差评”
牟利的不法分子被追究刑事责任。有遭
遇过敲诈勒索的网店经营者表示，一旦
短时间内涌入大量差评，轻则影响网店
曝光率，重则会被平台和市场监管部门
处罚，所以往往只能选择“花钱消灾”。

“对商品质量和服务进行评价是
消费者的法定权利，但消费者应当基
于事实在社交网络上发表对商品或服
务的评价。”魏永康说。

今年2月，最高法发布6件依法惩
治利用网络敲诈勒索犯罪典型案例。

在其中一起案例的点评中，最高法有关
负责人表示，消费者的评价和投诉对入
驻电商平台商家的口碑及后续经营有
着重要影响。合理差评和正当投诉有
利于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高商家
的服务水平和竞争力。利用线上平台
恶意“索赔”，不仅严重侵害了经营者的
财产利益，也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打击，有利于
遏制恶意差评的蔓延，避免消费者被
误导，维护企业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
营商环境。”这位负责人说。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消费后进
行评价，是消费者行使监督权的正当行
为。对于合理的批评意见，经营者应有

“容人之量”，针对不足采取改进措施提
升商品和服务质量，不能“玻璃心”甚至
攻击报复消费者；消费者也不能滥用手
中的权利，把握好批评的分寸尺度，依
法理性维权，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爱心驿站地图”发布

收录全国超18万个户外站点
新华网消息 近日，首张“爱心驿

站地图”正式发布，地图覆盖全国超18
万个驿站点位，数据由中华全国总工
会提供，主要包括各地工会自建驿站、
银行电信营业网点、加油站以及中介
门店等地点位置和设施服务信息。

据了解，该地图由腾讯发布，可方
便外卖小哥、环卫工人、网约车司机、
交警等户外劳动者快速找到附近驿
站，获取热水、充电、避暑避雨等服务。

近年来，各级工会大力推动建立以
户外劳动者为主要服务对象的驿站。

统计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已建工
会驿站18.61万个，覆盖服务职工群众
1.93亿人、日服务230.97万人次，全年
累计服务职工群众近8亿人次。

目前，不同城市、区域的驿站类
型、名字、外观各不相同，很多在地图

上搜索不到，同时部分驿站在银行、药
店、房屋中介等营业店铺内，户外劳动
者难以找寻。根据“爱心驿站地图”，
户外劳动者可以快速查找附近驿站，
其中有5万个点位可查看是否为24小
时驿站，驿站内是否有饮水机、充电
宝、空调、急救用品、医药箱等设备或
功能。地图除了可以从微信里搜索

“腾讯地图”点击“驿站地图”便捷进
入，也可以通过腾讯地图小程序首页

“爱心驿站”入口、腾讯地图App搜索
“爱心驿站”关键词进入。

新华网消息 消费之后，在社
交平台发布对商家“种草”或“避
雷”的点评，是近年来兴起的消费
新风潮。然而，部分商家认为负
面评价损害了自身的名誉权，由
此引发一系列官司。

消费者有没有权利在网上打
差评？如果发生纠纷怎么维权？
今年的“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披露了
一起由差评引发的网络侵权责任
案例，可以给消费者一些启发。


